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７８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３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配售新

Ｈ

股进展情况

暨签订配售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

：

本公司

、

海王生物

：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王英特龙

：

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持有海王英特龙

６７．５％

股权

）

第一上海

：

Ｆｉｒｓ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

配售协议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海王英特龙与第一上海签订的关于配售新

Ｈ

股的协议

葛兰素史克

、

ＧＳＫ

：

ＧｌａｘｏＳｍｉｔｈＫｌｉｎｅ Ｐｔｅ Ｌｔｄ．

（

ＧＳＫ ＰＴＥ

）

ＪＶ

公司

、

合营公司

：

海王英特龙与

ＧＳＫ

合资成立的合营公司

海王福药

：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股权转让协议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

，

本公司及海王药业与海王英特龙签订的关于向海

王英特龙转让海王福药

８０％

股权及海王英特龙向本公司增发内资股的协议

，

即

《

关于福州海

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

一

、

海王英特龙配售新

Ｈ

股基本情况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

、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及海王英特龙相

关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海王英特龙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递交了关于增发

（

配售

）

Ｈ

股的申请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底海王英特龙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

关于核准深圳市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

证

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７１３

号

），

获准配售不超过

１８

，

９３３．４

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０．１

元

，

全部为普通股

。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２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

二

、

签订配售协议基本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海王英特龙与配售代理

－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

签订配售协议

，

根

据协议约定

，

海王英特龙同意通过配售代理按竭尽所能基准以每股配售股份

０．８９

港元的价

格

，

向不少于

６

名承配人

，

配售最多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新

Ｈ

股

。

最多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配售股份

，

相当于

：（

１

）

于配售协议签订日

，

海王英特龙已发行股本

的

２０％

；

及

（

２

）

根据特别授权发行最多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配售股份扩大股本后

，

海王英特龙已

发行股本的

１６．６７％

。

配售价较

：（

１

）

Ｈ

股于配售协议签订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收盘价每股

１．１１

港元折让约

１９．８２％

；

及

（

２

）

Ｈ

股于紧接配售协议签订日前连续

５

个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平均收盘价

每股

１．０９６

港元折让约

１８．８０％

。

配售所得款项总额将为约

１６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港元

（

约相当于人民币

１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海王

英特龙拟将配售所得款项净额约

１６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港元

（

约相当于人民币

１４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

用

于

：

１

、

向合营公司

－ＪＶ

公司提供营运资金以发展其疫苗业务

；

２

、

偿还海王英特龙部分未偿还

债务

；

３

、

提供海王英特龙的营运资金

，

以资助海王英特龙经营业务及发展研发业务

。

三

、

配售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签订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

二

）

发行人

：

海王英特龙

（

三

）

配售代理

：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

四

）

承配人

配售股份将配售予不少于

６

名承配人

。

该等承配人是独立机构

、

专业及

／

或个人投资者

，

并与海王英特龙或其附属公司的任何董事

、

主要行政人员或主要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

以及其

他相关方

，

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配售结束后

，

预计不会有承配人及其各自的关联人因配售事项而成为海王英特龙

的主要股东

。

（

五

）

配售股份

根据配售协议

，

配售代理同意按竭尽所能基准安排不少于

６

名承配人

，

按配售价格认购

最多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配售股份

。

最多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配售股份

，

相当于

：（

１

）

于配售协议签订

日海王英特龙已发行总股本的

２０％

；

及

（

２

）

根据特别授权发行最多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配售股份

而扩大股本后

，

海王英特龙已发行股本的

１６．６７％

。

最多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配售股份的总面值为

人民币

１８

，

９３３

，

４００

元

。

配售股份于缴足时在所有方面

，

将与已发行

Ｈ

股享有同等权益

，

包括收取于发行配售股

份日期后可能宣派

、

作出或派付的所有股息及分派的权利

。

（

六

）

配售价格

配售价格较

：（

１

）

Ｈ

股于配售协议签订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收盘价每股

１．１１

港元折让

约

１９．８２％

；

及

（

２

）

Ｈ

股于紧接配售协议签订日前连续

５

个交易日在香港联交所所报平均收盘

价每股

１．０９６

港元折让约

１８．８０％

。

扣除相关费用后

，

配售净价将约为每股

Ｈ

股

０．８７

港元

。

配售价为经海王英特龙与配售代理参考

Ｈ

股现行市价后

，

于配售协议日期公平磋商厘

定

。

海王英特龙认为配售协议的条款

（

包括配售价及配售佣金

）

公平

、

合理

，

属于一般商业条

款

，

配售事项符合海王英特龙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

（

七

）

配售协议的条件

配售事项须待下列条件达成后

，

方告完成

：

１

、

海王生物股东批准海王英特龙发行及配售股份

；

２

、

中国证监会批准海王英特龙发行及配售股份

；

３

、

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英特龙配售股份上市及买卖

。

于本公告日

，

条件

１－２

已达成

。

倘若上述条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或订约双方以书面同意的较后日期

）

仍未获达成

，

则配售协议将会自动失效及作废

，

订约双方就配售事项而拥有的全部权利

、

承担的责任及负

债将会中断及终止

，

而订约双方彼此概不得就配售事项而向另一方提出任何申索

，

惟于上述

终止之前对配售协议的任何违反及

／

或可能引致的任何权利或责任除外

。

（

八

）

协议终止

倘若以下任何事件发生

，

则配售代理将有权于完成日期上午十时正前随时向海王英特

龙发出书面通知终止配售协议

：

１

、

配售代理得悉配售协议当中所载海王英特龙任何承诺

、

保证及声明遭重大违反或任

何事件重大失实或不正确

；

或紧接本公告日期前已出现或被发现任何事宜

，

而出现或被发现

该等事宜将构成重大遗漏

；

或海王英特龙于配售协议内任何承诺未有履行

；

配售协议所载的

任何承诺

、

保证及声明倘在当时作出乃于任何重大方面失实

；

或任何重大违反根据配售协议

施加于海王英特龙的任何责任

；

或海王英特龙任何成员公司的业务或财务或贸易状况出现

整体上对配售事项而言属重大的重大不利变动

；

或

２

、

倘下列事件形成

、

发生或生效

：

（

ｉ

）

发生任何导致或可能导致中国

（

包括香港

）

的政治

、

经济

、

财政

、

金融

、

监管或股市情况

出现重大不利变动的政治

、

军事

、

工业

、

金融

、

经济

、

财政

、

监管或其它性质的事件

、

发展或演

变

（

不论是否为本地

、

国家或国际层面或是否属于配售协议日期之前

、

当日及╱或之后发生

或持续发生的连串事件

、

发展或演变一部分

），

并且包括与现况有关或属现况发展的事件或

变动

，

而配售代理合理认为将对配售事项成功与否及股份的市场交易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

ｉｉ

）

颁布任何新法例

、

规则或法规或现行法例

（

包括普通法

）、

规则或法规

（

或其司法诠

释

）

改变或发生其它任何性质的事件

，

而配售代理合理认为足以或可能对海王英特龙或任何

其它海王英特龙成员公司的整体业务或财务状况构成重大损害

，

或导致进行配售变得不当

或不智

；

（

ｉｉｉ

）

海王英特龙或任何其它海王英特龙成员公司经营业务所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本地

、

国

家

、

国际的政治

、

军事

、

金融

、

经济

、

市场或贸易状况或任何其它状况

（

不论属上述任何一项同

类与否

）

出现任何事件或情况

（

不论属于配售协议日期之前

、

当日及╱或之后发生或持续发

生的连串事件或情况的部分与否

）

或出现重大变动或恶化

，

而配售代理合理认为足以或可能

对海王英特龙或任何其它海王英特龙成员公司的整体业务或财务状况构成重大损害

，

或导

致进行配售变得不当或不智

；

或

（

ｉｖ

）

香港或中国或其它地区之税务或外汇管制

（

或实施外汇管制

）

出现变动或涉及未来

变动之事态发展

，

而将会对海王英特龙整体之业务或财务或营业状况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

或

配售代理合理认为对配售事项之成功有重大影响

；

或

（

ｖ

）

任何第三方针对海王英特龙任何成员公司提出任何重大诉讼或索偿

，

而会对或可能

会对海王英特龙之业务或财务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配售代理合理认为会对配售事项之

成功有重大影响

。

倘配售代理发出上述通知

，

则配售协议将终止

，

且并无进一步影响

，

及并无配售协议的

订约方就配售协议产生或有关的任何事宜向另一方索偿

，

惟先前违反行为除外

。

（

九

）

协议完成

配售事项将于配售协议所载条件达成后第

３

个营业日

，

或海王英特龙与配售代理可能

协定的有关较后日期完成

。

（

十

）

配售拥金

配售代理将收取相当于配售价乘以获成功配售的配售股份数目之金额

２．５％

的配售佣

金

。

（

十二

）

特别授权

根据特别授权将发行最多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配售股份

。

特别授权已获海王英特龙股东于

股东特别大会上

、

及内资股持有人与

Ｈ

股持有人于类别股东大会上批准

。

（

十三

）

上市申请

海王英特龙将向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申请上市及买卖配售股份

。

四

、

海王英特龙过去

１２

月的股权集资活动

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

，

海王英特龙没有进行任何股权集资活动

。

五

、

本次配售的目的及资金使用计划

海王英特龙目前主要从事研发业务

，

以及通过其附属合营公司

－ＪＶ

公司从事流感疫苗的

开发

、

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

配售所得款项总额将约为

１６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港元

（

约相当于人民币

１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配售

拥金

、

专业费用和所有相关开支总额约为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港元

（

相当于约人民币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

），

配售所得款项净额将约为

１６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港元

（

相当于约人民币

１４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

海王英特

龙拟将配售所得款项净额用于以下用途

：

配售所得款项用途

金额

人民币

（

万元

）

港币

（

万元

）

向海王英特龙附属合营公司

－ＪＶ

公司提供营运资金以发展疫苗业务

１

，

４３０ １

，

６６０

偿还海王英特龙部分未偿还债务

１０

，

７６０ １２

，

５００

提供营运资金以资助海王英特龙的经营业务及发展研发业务

１

，

９５０ ２

，

２７０

合 计

１４

，

１４０ １６

，

４３０

六

、

本次配售对海王英特龙股份结构的影响

假设海王英特龙成功配售发行总数为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的新

Ｈ

股

，

海王英特龙于本公告

刊发日及

Ｈ

股配售完成后第一日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

股份类型 股东名称

于本公告刊发日 于配售完成后第一日

股数

占已发行股本

总额的比例

股数

占已发行股本总额

的比例

内资股

深 圳 市 海 王 生 物 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７．５０％ ６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柴向东

４７

，

６７１

，

０００ ５．０４％ ４７

，

６７１

，

０００ ４．２０％

喻军

１

，

０１４

，

０００ ０．１１％ １

，

０１４

，

０００ ０．０９％

其他投资者

２２

，

３１５

，

０００ ２．３５％ ２２

，

３１５

，

０００ １．９６％

小计

７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５０％

外资股

（

Ｈ

股

）

Ｈ

股社会公众股东

２３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４２６

，

００４

，

０００ ３７．５０％

股份总数

９４６

，

６７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

，

１３６

，

００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

１

、

柴向东先生为海王英特龙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

２

、

喻军先生为海王英特龙的管理人员和雇员

；

３

、

所有

Ｈ

股均由社会公众股东持有

。

七

、

海王英特龙配售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１

、

对海王英特龙控股权的影响

海王英特龙本次新

Ｈ

股配售完成后

，

本公司对海王英特龙仍具有控股权

。

海王英特龙本

次配售新

Ｈ

股前

，

本公司持有海王英特龙

６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

约占海王英特龙总股本的

６７．５％

；

海王英特龙成功配售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新

Ｈ

股后

，

本公司所持海王英特龙股份总数不

变

，

持股比例将有所下降

，

约占海王英特龙总股本的

５６．２５％

。

２

、

对海王英特龙增发内资股及受让海王福药股权交易的影响

本次海王英特龙成功配售

１８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新

Ｈ

股后

，

根据本公司与海王英特龙签订的

股权转让协议

，

海王英特龙向本公司增发内资股及本公司向海王英特龙转让海王福药股权

相关交易的部分前提条件将可以满足

，

本公司及海王英特龙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

在海

王英特龙成功配售

Ｈ

股后进一步履行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

。

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及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网站上的公

告

。

３

、

风险提示

鉴于海王英特龙与第一上海签订的配售协议尚未实际执行

，

海王英特龙本次能否成功

增发新

Ｈ

股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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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045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科陆变

频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陆变频

"

或

"

卖方

"

）于近日与

Green Resoureces Group Limited

（以下简称

"

买方

"

）签订了金额为

1,582.6

万美元的并网光伏逆变器销售合同。

一、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生效条件及生效日期：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2

、合同双方：买方为

Green Resoureces Group Limited

，卖方为深圳市科陆变频器有限

公司；

3

、合同标的：并网光伏逆变器

CL3100

系列产品；

4

、合同金额：

1,582.6

万美元；

5

、合同的交货期：按合同的约定分批发货；

6

、交货地点：澳大利亚悉尼港；

7

、违约责任：除不可抗拒原因外，如卖方延期交货四周后，买方有权撤销本合同，卖方

应承担由此给买方造成的损失；

8

、合同纠纷解决方式：凡因执行本合同或有关本合同所发生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如果不能协商解决，本合同适用《

UCP600

》、《

INCOTERMS2000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Green Resoureces Group Limited

是一家致力于提供世界领先的太阳能光伏产品及

系统集成方案的澳大利亚公众公司，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新南伟尔第五骑士大街

601

号。 公

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上一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影响

1

、此合同的总金额为

1,582.6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10,530.78

万元，占公司

2009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24.22%

。

2

、科陆变频于

2010

年成功研制出新一代并网光伏逆变器，打破了国外企业长期技术

垄断的市场局面。 此次签订该合同， 标志了公司并网光伏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

力，对公司进军新能源光伏产业具有开拓性的建设意义。

该合同的履行有利于巩固及扩大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市场份额， 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国际市

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同时，合同的履行将会极大的增加科陆变频

2011

年的营业收入和

营业利润，也将对公司

2011

年的整体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3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4

、本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销售合同》中已就违约、索赔和合同纠纷，以及遭遇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时的应对措

施和责任归属等做出明确规定。 本合同履行可能存在原材料价格及汇率变动的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科陆变频器有限公司与

Green Resoureces Group Limited

签

订的并网光伏逆变器《销售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68

股票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

2010－040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签订

"

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合同书

"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长春高琦聚酰亚胺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春高琦

"

）日前与吉林省科技厅签署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合同

书（编号：

10ZDZH006

）。根据该合同，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委托长春高琦承担吉林省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项目中的

"

年产

5000

吨高性能聚酰亚胺纤维产业化开发

"

项目（以下简称

"

本项目

"

）的

科研任务并提供部分研究经费。 本项目起止年限为

2010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协作单位为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

1

）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湿法纺丝技术建立

5000

吨规模聚酰亚胺纤维纺丝装置；

（

2

）实现聚合和纺丝工艺与装备的技术集成，形成高性能聚酰亚胺纤维规模化生产能力；

（

3

）产品综合性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填补国内空白，解决此类纤维全部依赖国外进

口的问题；

（

4

）满足国内环保及国防军工对聚酰亚胺纤维需求，并逐步占领国际市场。

本项目目标：

本项目将在实现纺丝过程各操作单元的技术集成基础上，建立国内第一条聚酰亚胺纤维

生产装置，航空航天用聚酰亚胺连续纤维完成技术集成，可以指导规模化生产。打破国外技术

垄断，新产品填补国内空白，实现聚酰亚胺纤维规模化生产，为系列聚酰亚胺纤维品种的研发

与产业化奠定基础。

本项目的省科技计划经费拨款计划总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 任务各方需共同遵守吉林

省科技计划项目及经费的相关管理办法。

长春高琦在收到上述拨款后，将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将上述拨款分摊计入当期损益，但

最终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截至公告日长春高琦尚未收到上述款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2010-077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18

日收到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德证券

"

）《关于更换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

表人的通知》， 公司原保荐代表人郭兆强先生因离职不再担任本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

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德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梁炜先生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萍女士和

梁炜先生，持续督导期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

Ο

年十月十九日

附：保荐代表人梁炜先生简历

梁炜，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先后参与了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项目协办人）、深圳市科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IPO

项目、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项目、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项目。

证券代码：

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2010-46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自有资金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六

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

过

6

个月，自

2010

年

4

月

19

日起至

2010

年

10

月

19

日止

(

详见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2010-21

号

]

公告

)

。

2010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已将

4000

万元人民币自有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开户行：宜昌市商业银行西陵支行；账号：

686030100100031657

），同时将上述募集

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至此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

4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方法

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证监会

[2008]38

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

"

指导意见

"

）的规定，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发布了《鹏华关于进一步规范旗下基金估值业务的公告》，说明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

0.25%

的投资

品种的公允价值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估值确定。

2010

年

9

月

13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中航重机

"

（股票代码

600765

）停牌，

本公司依据指导意见等法规规定，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起

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该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若有变更，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

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h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

999

咨询或查阅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0

日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成立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关于核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广

州分公司的批复》（广东证监许可

[2010]157

号），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已在广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189

号

2403

房

经营范围：基金销售及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联系电话：

020-85580669

传真：

020-85580669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551

证券简称：时代出版 公告编号：临

2010－041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

从

2010

年

10

月

9

日起以传真、 电子邮件和书面的方式送达与会人员，

2010

年

10

月

19

日上

午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1

人。会议由王亚非董事长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全体董事以赞成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受让华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意公司受让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

"

华安证券

"

）股权

并授权公司与安徽华贸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

"

华贸集团

"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华茂集

团持有的华安证券

2000

万股股权，受让价格为人民币

2.5

元

/

股，公司以自有资金

5000

万元

人民币出资。

华安证券是成立于

2001

年的综合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

24.05

亿元，

2009

年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15.44

亿元，净利润

8.65

亿元，主要业务包括证券经纪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固定

收益业务和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等。 华安证券参控股的子公司为

3

家，名称及股权比例分别为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

、华安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75%

、华安新兴证券投资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

100%

。

本次公司拟受让华安证券股权事项尚需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监管部门批

准，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如有实质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0666

股票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2010-42

号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与招商银行北

京建国路支行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华联投资

"

）向招商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申请的贷款人民币

1.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由叶茂新董事长主持。

应到董事

8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8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会

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决议：同意本公司为华联投资在招

商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申请的一年期

1.5

亿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华联投资，成立于

1993

年

12

月

18

日，注册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1

号，法定代表人为吉小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0

万元，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等。 华联投资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2,586,463,815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7,769,273,399

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4,817,190,415

元，营业 收 入 为 人 民 币

17,366,572,094

元

,

净 利 润 为 人民币

461,644,946

元；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14,597,663,357

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

9,551,433,641

元，净 资 产 为 人 民 币

5,046,229,715

元， 营 业 收 入 为人民

币

9,406,212,154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29,039,300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本公司与招商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本公司

为华联投资向招商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申请的贷款人民币

1.5

亿元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贷款期限为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华联投资资信及盈利状况良好；同时，华联投资承诺将按担保金额的

0.5%

计算支付

给本公司担保费并同意由其或其关联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相应额度的担保；此外，北京中商华

通科贸有限公司为此次担保提供了连带责任反担保。

公司董事会经过了认真研究和审议，同意公司签署《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此次担保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及《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担保协

议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目前，于该项担保实施后，本公司对外担保额人民币

24,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对外担

保额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额的比例为

8.21%

。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董事会决议；

2

、华联投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3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4

、有关反担保文件。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9

日

股票代码：

000666

股票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

2010-43

号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由

叶茂新董事长主持。 应到董事

8

名，实际出席的董事

8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以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决议：同意

本公司为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申请的一年期

1.5

亿

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的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9

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

华西证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决定增加华西证券为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构。

从

2010

年

10

月

20

日起， 投资者可前往华西证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南方广利回

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请遵循华西证券的相关

规定。

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

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699

证券简称：

*ST

得亨 公告编号：临

2010－033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司法划转和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依据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0

）辽民破字第

1

号

－6

民事裁定书批准的《辽源得亨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实际执行中对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0,535,048

股执行划转。

上述股份

40,535,048

股已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由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户）划转至宁波均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辽源得亨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19

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通过长江证券开办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起在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江证券

"

）推出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

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200001

）、长城久泰中信标普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

200002)

、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00003

）、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6)

、长城安

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7)

、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62006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8)

、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200009

）、长城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10

）、长城景气行业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0011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定投业务

"

），详情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二、申购费率

定投业务不收取额外费用，申购费率适用于上述基金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

常的申购业务

(

优惠活动除外，如有调整，另见相关公告

)

。 相关基金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请参

见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法律文件。

三、办理场所

自

2010

年

10

月

22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长江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或所属各基金销售网点

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 具体办理规则应遵循长江证券的相关规定。

四、申请方式

1

、凡申请办理

"

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长城久泰中信标普

300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

前端收费

)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长城消费增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稳健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景气行业龙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

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开放式基金账户

(

已开户

者除外

)

；

2

、凡申请办理

"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

定投业务的投资者须首

先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

(

已开户者除外

)

；

3

、已开立上述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即可通过长江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或所属各基

金销售网点提交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申请。

五、申购金额

投资者在申请开办定投业务时， 应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 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

额，每只基金每期申购金额最低为人民币

300

元（不设级差）。定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

数额限制。

六、交易确认

定投业务以每期实际扣款日（

T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金份额确认

日为

T+1

日，投资者可在

T＋2

日到长江证券基金销售网点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七、其它

定投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及变更和终止以长江证券的业务规则为准。

八、业务咨询

1

、长城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8-666

，网址：

www.ccfund.com.cn

2

、长江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95579

或

4008-888-999

，网址：

www.95579.com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0

日

股票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股票代码：

000056

、

200056

公告编号：

2010-46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选举郑康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详见于

2010

年

09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

《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向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

营业执照变更手续并于近期办理完毕，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李锦全先生变更为郑康豪先生。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96

证券简称：易食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9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0

月

19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过户

登记确认书》，公司第一大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

42,847,964

股股权全

部转让给海航易控股有限公司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不再为本公司

股东，海航易控股有限公司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42,847,964

股股份，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17.38%

。 海航易控股有限公司仍继续履行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限售条件的

规定。

海航易控股有限公司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股权过户不改变公司实际控

制关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特此公告

易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２８

证券简称：锦富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１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５

，

８３０

万元

－－６

，

０１５

万元

３

，

８８１．１９

万元 增长

５０％

—

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７８

元

－－ ０．８１

元

（

注

）

０．５２

元 增长

５０％

—

５５％

注：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股本

７

，

５００

万股计算；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公司发

行股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照股本

７

，

５００

万股加权平均计

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述财务指标的增长得益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良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营业绩持续

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增是基于公司初步测算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２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９

月份业绩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２８

证券简称：锦富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总部迁址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适应集团化管理和业务发展的需要，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总部已于近日

搬迁至苏州工业园区华池街时代广场

２４

幢苏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１

楼。 公司管理总部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８２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２８２０２００

；邮编：

２１５０２７

。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７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及

１－９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 �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运营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同比变化

９

月份

１－９

月份

９

月份

１－９

月份

９

月份

１－９

月份

商品煤产量

（

百万吨

）

１９．０ １６６．２ １７．３ １５８．８ ９．８％ ４．７％

煤炭销售量

（

百万吨

）

２５．２ ２１３．０ ２３．６ １８９．６ ６．８％ １２．３％

其中

：

出口量

（

百万吨

）

０．９ ８．４ １．３ ９．９ －３０．８％ －１５．２％

自有铁路运输周转量

（

十亿吨公

里

）

１２．４ １１１．４ １１．０ １０２．６ １２．７％ ８．６％

港口下水煤量

（

百万吨

）

１３．７ １２４．４ １４．８ １２０．９ －７．４％ ２．９％

其中

：

黄骅港

（

百万吨

）

６．９ ６３．３ ７．１ ５８．６ －２．８％ ８．０％

神华天津煤码头

（

百万吨

）

１．４ １８．０ １．６ １６．６ －１２．５％ ８．４％

航运货运量

（

百万吨

）

４．０ １３．５ － －

不适用 不适用

航运周转量

（

十亿吨海里

）

３．４ １１．６ － －

不适用 不适用

总发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１．１４ １０６．７３ ９．９０ ７１．９５ １２．５％ ４８．３％

总售电量

（

十亿千瓦时

）

１０．３０ ９９．２７ ９．２３ ６６．７８ １１．６％ ４８．７％

注：上表中“航运货运量”和“航运周转量”指标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份数据仅

包括神华中海航运有限公司被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的

７

月、

８

月和

９

月

三个月份相应指标数据的加总。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份及

１－９

月份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运营数据在

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恶劣天气、设备检修、

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 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

差异。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